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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类别： 废水

报告日期： 2021年 02月 28日

山东华一检测有限公司

（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

声 明

1、报告无“资质认定标志”、“山东华一检测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”、骑缝章无效。

2、报告内容涂改无效。

3、报告无编制、审核和授权签字人签字无效。

4、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不得复制、部分复制报告，复制报告未加盖“山东华一检测有限公司检

验检测专用章”无效。

5、对本报告如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或在指定领取检测报告终止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公

司提出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
6、对委托单位送样检测仅对样品负责，样品的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。

7、本公司仅对本次所采集样品的检测数据负责。

8、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本报告及数据不得用于商业宣传，违者必究。

9、本报告分为正本和副本，正本交与委托单位，副本连同原始记录由本公司存档管理。

本公司通讯资料

检测业务联系电话及传真：0536-2087661

质量投诉电话及传真：0536-2087661

行风监督举报电话及传真：0536-2087661

邮政编码：261061

地址：潍坊市高新区高新二路 417 号 1#楼 4 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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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检单位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 样品名称 废水

检测目的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微浑液体

采样日期 2021.02.25 样品数量 2

采样人员 王增辉、王晓亮、张欣欣 检测日期 2021.02.25-2021.02.28

分析方法及依据

检测类别 检测项目 方法依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检测仪器

废水 总有机碳 HJ 501-2009 燃烧氧化-非分散

红外吸收法
0.1mg/L 非分散红外吸收

TOC 分析仪

质控依据 HJ 91.1-2019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

评价依据 /

检测结论

/
检验检测专用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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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样点位 采样日期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计量单位 检测结果

循环水进口

2021.02.25
W210225A7-01 总有机碳 mg/L 10.2

循环水出口 W210225A7-02 总有机碳 mg/L 10.7

备注 /

******报告结束******




